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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赋能基层统计：镇街统计人员辅助执法的规范化机

制可行性与路径研究
黄欣欣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广东广州，510800；

摘要：基层统计执法面临力量不足与监管需求激增的突出矛盾，尽管镇街统计人员实践中已承担辅助职能，但因

缺乏制度保障，其效能难以充分发挥。本研究论证了构建镇街级统计辅助执法规范化机制的可行性，通过明确的

岗位授权、职责规范与实体化运作，旨在将现有实践经验转化为稳定的制度化监督能力，从而充实基层力量，实

现监管与服务前置，从源头保障统计数据质量，是强化统计监督职能的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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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统计监督是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其效能与经济社

会发展深度关联。防范惩治统计造假是保障数据真实的

根本要求，必须依靠严格执法。当前市场主体激增，但

基层统计执法力量薄弱、覆盖不全，导致法律在“最后

一公里”落实受阻。

为此，探索建立镇街级统计辅助执法规范化机制，

核心在于通过法治赋能推动监管与服务下沉，以制度化

方式传递统计权威并提供合规指导，从而源头提升数据

质量。需指出，基层虽已有协助核查等实践，但因缺乏

制度保障，面临身份权责不清等困境。本研究旨在通过

法治化、程序化构建，为这些实践“正名”与“赋能”，

将其转化为稳定规范的治理能力，这是破解执法困境、

扎根统计法治的必然要求。

1基层统计执法工作现状与困境

我国统计执法体系以《统计法》为核心，实行国家

局调查队与地方统计机构“双主体”执法。镇街机构作

为基层单元，因无法定执法权，制约法律在基层实施。

当前困境集中体现为：力量失衡，基层专职持证人员短

缺，现有人员作用受限；监管量巨，执法对象法定范围

广且市场主体持续增长，覆盖困难；协同不畅，跨层级、

跨部门衔接与信息共享不足；保障薄弱，人员精力分散

且缺乏专项经费装备，实效难以保障。

以下为广州市及所属部分区统计执法人员配置与

监管对象核心数据，直观呈现基层执法力量与监管需求

的匹配矛盾：

广东省统计系统统计执法证信息公示（2025.12）

地区层级 地区名称
持证执法人员数量

（人）
核心监管数据

地级市 广州市统计局 46 2025年 8 月市场主体突破 400万户。2024年上半年“四上”企业约
4.57万家

区级 广州市海珠区统计局 12 2025年第三季度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20.49万户，民营“四上”企业 4385
家

区级 广州市越秀区统计局 12 2024年新登记商事主体 2万家，新增“四上”企业 509家

区级 广州市花都区统计局 11 2024年 24.85万户

区级 广州市黄埔区统计局 8 2024年上半年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2.54万户，同比增长 8.55%，实有
各类市场主体 26.22万户

区级 广州市天河区统计局 8 2024年新增企业 10.5万家，总数在全省各区（县）率先突破 60 万家；

“四上”企业总数突破 1 万家

区级 广州市番禺区统计局 7 2024年全区新登记市场主体 5.79万户，市场主体总数达 42.29万户、
增长 5.08%“四上”企业净增 133家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信息网-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人员名录库。

http://stats.gd.gov.cn/ssjgk/
http://stats.gd.gov.cn/jcrym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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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对执法对象“应统

尽统”的广泛界定，前述表格中的数据直观揭示了基层

执法资源与监管任务量之间的尖锐矛盾。例如，番禺区

仅有的 7名执法人员需面对超过 40万户市场主体；天

河区 8名执法人员则对应 60万户以上的各类经营主体。

这种“一人对万企”的监管格局，在广州市乃至全国基

层普遍存在。执法对象的法定广泛性与市场主体数量的

实际激增相互叠加，使得基层人均监管负荷极为沉重。

这不仅量化证实了基层统计执法力量存在绝对短缺，也

从根本上凸显了探索镇街辅助执法等力量补充机制的

紧迫性与现实必要性。

2020-2024 年各地统计局通报企业违法案例一览表

案例简述 违法表现与差错程度 直接原因剖析 处罚与后果 信息来源

张家界某公司
商品销售额虚报，差错

率高达 296.2%。

1.工作外包，制度缺失：将统

计工作外包给财务公司，自身
无台账。 警告并处罚款2.6万

元（因配合检查从轻
处罚）。

张家界市统计局官方通报
2.业务不熟，重复填报：错误
地将法人名下另一公司数据重

复统计。

深圳某科技公司
商品销售额上报差错率

51.0%。

新纳统企业理解偏差：将一笔
6.9亿元的合同全额计入当月
销售额，而未按实际开票确认。

警告并处罚款 1万
元。

深圳市统计局典型案例通报

天津和平区某服务

业企业

营业收入差 1千元；应
交增值税上报为 0（差

错率 100%）；应付职工
薪酬差错率-73.9%。

财务系统错月：导出数据时包
含了上年月份数据，且企业未
严格按自然年制作台账核对。

警告并处罚款 3000
元。

天津市和平区统计局以案释

法案例

注：数据来源各地市统计局公开通报。

前述案例揭示，“较大累计错误”多源于企业统计管

理的长期失范。基层辅助执法的核心价值在于源头治理，

推动三方面转变：一是模式转型，从“事后惩处”转向“事

前预防”，通过走访培训在错误萌芽期干预；二是基础

加固，以常态化辅导督促企业完善内控制度；三是精准

服务，针对薄弱企业提供清晰指导，化解“不会报”的焦

虑。唯有将辅助执法深度融入日常，方能防微杜渐，实

现数据质量的源头治理。

2镇街级统计辅助执法的可行性分析

推行镇街级统计辅助执法规范化制度，允许符合条

件的基层统计人员参与辅助执法具备可行性，具体体现

在：

2.1政策依据充分

现行法律政策为镇街辅助执法规范化提供了明确

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要

求乡镇设置统计岗位与人员，这为基层人员协助开展数

据核查与执法辅助奠定了法律基础。《统计执法监督检

查办法》第二十八条则规定，可聘用专业技术人员参与

执法检查，为基层力量介入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接口。该

制度严格限定于“辅助”范畴，不授予独立执法权，完

全符合县级以上统计机构专属执法的法律规定。

2.2人员基础扎实

镇街统计人员长期扎根一线，熟悉辖区市场主体与

统计业务，对数据异常敏感，具备基本的审核能力。通

过系统的法律与技能培训，他们能够快速掌握线索排查、

现场协查、文书送达等辅助执法技能，有效适配相关工

作需求。

2.3实践需求迫切且风险可控

该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监管前置与合规引导，

而非单纯处罚。它能使监管力量下沉，通过常态化辅助

传递法治要求；同时借助基层贴近企业的优势，及时纠

正轻微错误，提供指导，避免小过累积成大错。这不仅

能弥补专职执法人员对基层情况不熟的短板，提升监管

精度与效率，更能形成“辅助-引导-规范”的良性循环。

通过明确的任职条件、职责边界、培训考核与问责机制，

可有效控制执法风险，确保工作规范开展。

3镇街级统计辅助执法规范化制度的实施建议

为确保制度有序实施，结合基层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3.1明确任职条件与流程

岗位任职要求与遴选标准应包括：遵守法律法规、

无违法违纪记录；在镇街统计机构工作满 5年、熟悉统

计业务；掌握基本统计法律法规；具备良好沟通与文字

http://tjj.zjj.gov.cn/c1998/20250317/i1032981.html
http://tjj.sz.gov.cn/ztzl/zt/tjzshb/qytjzsdb/tjdcdxdywqlhqbd/content/post_12369449.html
https://www.tonghai.gov.cn/thxzfxxgk/tjfz/20250305/1589438.html
https://www.tonghai.gov.cn/thxzfxxgk/tjfz/20250305/15894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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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能力。人员配置上，每个镇街统计辅助执法人选控

制在 1-2名，以镇街推荐为起点，实行“镇街审核推荐

—区级培训考核—市级资格认定”的完整挑选、培训与

授权流程，市级制定统一培训教材与考核标准，确保公

开公平公正。

3.2规范职责权限

明确辅助执法人员职责：协助开展执法前线索排查

与资料收集、现场核查辅助、执法文书送达、统计法规

宣传、案件后续跟踪等。同时划定禁止性规定，不得独

立开展执法检查、作出处罚决定，不得泄露企业商业秘

密，避免越权执法。

3.3建立常态化培训考核机制

市级牵头制定年度培训计划，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

式开展法律法规、执法流程、调查取证等内容培训。建

立“岗前考核—年度考核—动态复核”体系，考核结果

与评优评先、绩效奖励挂钩，对不合格人员及时取消资

格。

3.4探索建立镇街统计执法工作站或协同执法处

依托镇街现有统计工作架构，探索挂牌设立统计执

法工作站或协同执法处，作为基层辅助执法的实体依托

与工作载体。工作站（协同执法处）由镇街统计机构牵

头，整合辖区内统计、市场监管、税务等相关部门基层

力量，实行“一块牌子、多方联动”的运作模式。其核

心职能包括：承接上级统计执法部门交办的辅助执法任

务，统筹协调辖区内统计执法辅助工作开展，集中受理

统计违法线索举报，组织开展统计法治宣传与合规指导，

推动执法信息在镇街层面的共享互通。通过实体化机构

挂牌，既能强化统计执法在基层的显性化存在，提升统

计工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也能为辅助执法人员提供固

定工作阵地，优化执法协同效率，推动监管力量真正下

沉至“最后一公里”。

3.5强化保障与协同联动

在保障方面，应建立规范的持证上岗制度，由市级

统计机构向认定的辅助执法人员颁发载明职责、有效期

（建议 3年）的专属工作证件，实行编号管理与年度年

检，确保能力持续达标。其次需配齐执法记录仪、专用

电脑等必要装备，规范过程记录。还可根据需要配发统

一标识的工作马甲，以提升现场规范性与辨识度。经费

上，应将培训、装备、工作站运行等支出纳入财政预算，

并通过优化分工、适当提高待遇来稳定队伍。同时，须

建立市、区、镇街三级联动机制，并加强与市场监管、

税务等部门的协同，实现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从而提

升整体执法效能。

4结论

当前，破解基层统计执法力量薄弱、监管覆盖不足

等现实困境，迫切需要机制创新。推行镇街级统计辅助

执法规范化制度，既契合国家强化统计监督的法治方向，

也具备坚实的政策、人员与实践基础，且风险总体可控。

通过系统构建涵盖任职遴选、职责界定、培训考核、实

体运作及保障协同在内的完整制度链条，能够有效将法

治力量沉淀至基层一线。此举不仅有助于充实执法资源、

维护统计法权威，更能通过常态化、近距离的数据质量

核查与合规引导，从源头上提升统计数据真实性，从而

显著增强基层统计执法效能，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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